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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二十五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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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洛阳市九都路快速路还没有开始修建，
附近居民害怕该道路建成后交通噪声会影
响生活，公布的环评报告表里有问题，从天
津路到丽新路，长达2.2公里的路段，周边小
区居民众多，但是环评报告表中设置的检测
点只有路南有，没有考虑路北，不具有代表
性；对环评报告表中提到的噪声超标且已经
安装双层玻璃隔音窗的住户，不再考虑采取
降噪措施，居民认为不合理，是否应该增加
其他降噪措施，不能让居民不开窗户；营运
期噪声影响防治措施中因高架跨越其他路
口处没有建筑物，相对空旷，会增加噪声的
传播距离和扩散范围，建议借鉴其他城市修
建的经验，在跨越路口处设置成全封闭或半
封闭的隔声屏障，或增加其他加强噪声衰减
的隔音措施；没有保障西苑公园的安静环
境，建议此路段增加隔声屏障形成闭合；建
议在营运期经过居民小区相对密集的路段
设置实时的噪声显示屏，并向社会公开检测
噪声的数据；希望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和关
注，九都路是主干道，近期和远期的车流量
很大，车速较高，周边小区密集，居住老人、
学生多，建议在设计施工和营运各阶段加大
噪声污染防治力度和投入，并及时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

汝阳县内埠镇内埠村西北角老岩棉厂
北侧、西侧建有4家养殖场，刮风时村内气味
难闻，夏秋蚊蝇滋生。

洛阳市涧西区王府庄水源地一级、二级
保护区范围内有很多危险化学品、润滑油储
存仓库，还有汽修厂，特别是在涧西区中国
一拖后门的水源地水井旁边就有特别多这
样的仓库。涧西区符家屯硫酸厂为重污染
地块，目前不能进行任何开发建设。涧西区
珠江路张庄水源地在珠江路与滨河北路交
叉口东北角的易合仓超市楼下，易合仓是集
超市、停车场、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体。

第一，洛阳市洛龙区李楼街道“天鹅湖
湿地公园”占地 3000 余亩，此地是基本农
田，没有任何审批手续，属于违法占用。第
二，“天鹅湖湿地公园”董事长于春堂只是建
设单位的负责人，却在国家湿地公园上面建
设自己的游乐场和动物园，收取门票，大肆
敛财。第三，于春堂打着建设湿地公园的旗
号，实则盗挖砂石、毛料等土地资源，非法销
售获利 5000 余万元，形成了面积达数百亩
的大坑。第四，因多次举报，为了掩盖盗挖
砂石、毛料的犯罪现场，用建筑垃圾对人工
湖进行了部分回填，破坏了土壤性质，并在
上面加盖了游乐设施。

再次举报洛阳市瀍河垃圾场问题，该问
题第十批已交办过。瀍河自然山沟容量巨
大，垃圾填沟活动长达5年之久，已造成永久
不可修复的生态破坏，垃圾填满之后，仅表
面盖土，糊弄督察组及百姓。

洛阳市老城区洛浦街道井沟电群服务
中心西南斜对面（243省道原洛面路）有一个
天元包装纸箱厂，没有环评手续，租赁一个
钢结构厂房生产纸箱多年，白天关门，夜间
生产。

洛阳市洛宁县马店镇关庙村窑院组林
地，有一无名食用菌加工作坊，烧柴高温杀
毒，毁坏树木，污染空气。

洛阳市生态环境局伊川分局所有工
作人员的档案均未上划。拖欠 18 个月的
工资和“五险”至今未发放，认为回复内容
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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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3个问题。经调查2个部分属实、1个不属实，整体上部分属实。1.第一个问题
部分属实。根据项目环评报告表，天津路到丽新路路段（长约2.2公里），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点位均
位于九都路南，未在路北设置监测点位。但环评所布设的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点位具有代表性，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 2.4—2021）要求。2.第二个问题不属实。对于噪声超标且已
经安装双层玻璃隔音窗的住宅区域高架穿越路段，对高架及匝道桥均设置隔声屏障，并不是不再考虑
采取降噪措施，即已考虑采取其他降噪措施。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 2.4—
2021）“9.1.1 从噪声源、传播途径、声环境保护目标等方面采取措施；在技术经济可行条件下，优先考
虑对噪声源和传播途径采取工程技术措施，实施噪声主动控制”。3.第三个问题部分属实。本项目九
都路丝路大道至上阳路高架段（除西苑公园段道路北侧）、黄梅路至承福门大街定向匝道段和机车厂
路至史家街定向匝道桥全线（含高架跨越其他路口处）均采取设置隔声屏障措施；其余改造段为隧道
和地面工程，结合道路交通实际状况，以上路段路口无法采取设置隔声屏障措施。九都路丝路大道至
上阳路高架段经西苑公园段高架北侧确实未考虑设置隔声屏障措施，为保障西苑公园的安静环境，后
续设计将在此路段增加隔声屏障设计。本项目已提出了人工监测计划，关于建议选择自动监测，后续
设计实施采纳落实。洛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全面落实环评报告表及批复提出的噪声防治措施及投
资，确保降噪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施工、投入使用，噪声达标排放，已考虑远期噪声超标预留资
金，向社会公众做好相关公示工作，并接受相关方的垂询。

举报内容共涉及2个问题，经调查均属实。1.“刮风时村内气味难闻”问题属实。举报反映的内
埠镇内埠村老岩棉厂西北侧4家养殖场，距离内埠村240米至600米左右，其中内埠镇内埠村长兴牧
业养殖场，由曹某某、丁某某共用一个场地分别经营；另外两家分别为：内埠镇内埠村柴某某养殖场、
洛阳常源养殖有限公司。经汝阳县内埠镇、县农业农村局、生态分局现场联合核查，长兴牧业养殖场、
柴某某养殖场存在粪便在场地内临时存放现象；长兴牧业养殖场、洛阳常源养殖有限公司存在沉淀池
盖板密封不到位问题，现场存在臭味问题。2.“夏秋蚊蝇滋生”问题属实。4家养殖场每天都清扫猪
舍，在喂养生猪时，均在饲料里面添加了环丙氨嗪，使粪污不存在滋生蚊蝇情况，平时大量使用灭蝇灵
杀灭蚊蝇。但在夏秋两季时因养殖场气味问题，周边仍有蚊蝇滋生，对附近环境有一定影响。

举报内容共涉及3个问题。经调查1个部分属实、2个属实，整体上部分属实。1.第一个问题部
分属实。王府庄水源地1#、9#水源井运行正常，6#、8#、10#水源井自2021年起已停用。1#井一级保护
区内有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油品库办公区和1座物品仓库，物品仓库目前空置；二级保护区内有中
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18个润滑油储罐、8个柴油储罐（已停用并张贴封条），2023年12月13日，涧西
区向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致函，协调其尽快对油品库重新选址搬迁；6#井一级保护区内有洛阳洛鑫
石化有限公司加油站项目地块（在建），2023年12月16日，涧西区向其下达关停通知书，目前已查封
处于停建状态；8#井周边为苗圃绿地和空地等；9#井一级保护区内有1处废弃民房，二级保护区内有洛
阳市金牛商贸有限公司仓库1座（长期空置），东方红（洛阳）国际陆港配套仓库1座（存放耐火材料和
零部件），中实洛阳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厂房1座（成品设备组装）及门面房1处（商店、商贸公司、汽车
美容、小型汽修等），涧西区将汽车美容、小型汽修厂查封；10#井一级保护区内有洛阳市绿化中心苗圃
及仓库，二级保护区内有东方红（洛阳）国际陆港配套仓库1座（存放耐火材料和零部件）。2.第二个
问题属实。符家屯硫酸厂2020年6月1日被纳入土壤重污染管控地，涧西区已对符家屯硫酸厂做污
染地块风险评估、初调、详调。3.第三个问题属实。易合仓综合体位于洛阳市珠江路滨河体育公园
内，该项目于2021年年底投入使用。张庄水源地原14#、15#井位于珠江路滨河体育公园项目建设范
围内，为确保城市供水安全，同时保证城建项目顺利建设，经洛阳市政府研究，决定对张庄水源14#、
15#井进行就近迁移，2019年2月26日省水利厅下发豫水政资〔2019〕19号文予以批复，2019年6月
新水源井建成并通过省水利厅现场验收，开始使用。新14#井和新15#井均不在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范
围内。

举报内容共涉及4个问题。经调查4个问题均部分属实，整体上部分属实。1.第一个问题部分属
实。群众反映的“天鹅湖湿地公园”位于洛龙区伊水游园李楼段区域内，是项目业主方对外运营宣传
时引用的名字，不是主管部门认定的湿地公园。李楼段伊水游园建设方式为政府主导、社会资本参与
的社会化乡村运营模式，项目合作方为洛阳春之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在李楼段伊水游园内建设的游
乐园、动物园等经营类项目均经过了主管部门审批，建筑占地部分均办理有相应的用地手续，符合土地
利用性质，不存在违法占地问题。2.第二个问题部分属实。李楼段伊水游园项目合作方为洛阳春之龙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登记董事长为于某格，其父亲于某堂也实质参与企业管理。项目合作方
投入的资金主要依靠植入的游乐场、动物园等经营性项目收益来平衡。动物园所饲养的动物经过相
关部门行政许可，且在监管之列；游乐园中西南位置为0.28亩林地，经查看无占压情况。3.第三个问
题部分属实。2018年10月，洛龙区政府实施了李楼段伊水游园建设，对包括砂石场在内的各类小散乱
污企业全部予以取缔。完成土地流转后，由洛阳春之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按照区政府要求和游园建设
规划，进行土地整理、绿化造林及游园设施建设等，整个游园于2019年年底基本建成，没有发现洛阳
春之龙公司及于某堂个人盗挖外卖砂石、毛料等破坏土地资源现象。4.第四个问题部分属实。李楼
段伊水游园内的儿童游乐场位于李楼街道穆庄村段，占地约27亩。该游乐场用地前身为穆庄村砂石场
2018年之前遗留的坑塘水面，总面积约55.51亩。根据洛阳春之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洛阳市政
府于2023年5月批准，将该坑塘水面东半部分27.89亩转换为建设用地，由洛阳春之龙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将该部分坑塘予以回填，并利用该地块建设了儿童游乐园。目前，该地块为集体建设用地。

举报内容共涉及2个问题。经调查2个均部分属实，整体上部分属实。1.“瀍河自然山沟容量巨
大，垃圾填沟活动长达5年之久”问题部分属实。朝阳镇刘寨村瀍河垃圾场原为自然荒沟（未利用地），
2016年至2018年，因涉事场地距市区较近，交通较为便利，市区拆迁工程项目产生的建筑垃圾倾倒至荒
沟中，形成一个自然建筑垃圾消纳场，经朝阳镇政府和刘寨村村委会多次出面制止，2018年后该地点未
再出现倾倒建筑垃圾现象。2.“已造成永久不可修复的生态破坏，垃圾填满之后，仅表面覆土，糊弄督察
组及百姓”问题部分属实。2018年以来，刘寨村根据上级占补耕地相关政策组织人员机械，对该场地进
行平整和黄土直接覆盖，覆盖的黄土全部为刘寨村丘陵素土。2020年7月，朝阳镇政府加大环保整治力
度，对该场地进行进一步整改。目前，土地性质已调整为补充性耕地项目，已种植农作物。2023年12月
18日，孟津区相关部门对垃圾场周边进行现场核查，场地已进行平整和黄土覆盖，部分场地已种植农作
物，未发现破坏生态环境情况。孟津区清源水质检验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朝阳镇刘寨村近期小型集中
供水水质监测报告显示，该村饮水水质合格，垃圾场未对刘寨村造成生态污染。

举报内容共涉及2个问题。1个不属实、1个部分属实，整体上部分属实。1.“洛阳天元彩印有限
公司，没有环评手续”问题不属实。2017年9月18日，洛阳天元彩印有限公司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17版）相关行业规定办理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洛阳市老城区慧泽
包装材料经营部接手后，生产经营地址及生产规模和生产工艺未发生变化，继续沿用原洛阳天元彩印
有限公司办理的环评登记表，环评手续齐全。2.“洛阳天元彩印有限公司白天关门，夜间生产”问题部
分属实。该公司根据自身的订单量安排其生产时间，平时白天正常生产，在订单量多的情况下，偶有
安排夜间加班生产的情况，不存在偷产偷排环境违法行为。

举报内容共涉及1个问题，经调查该问题部分属实。经查，该种植户原种植物为香菇，因香菇种
植需要高温消毒，购买1台蒸汽锅炉、2台烘干炉。后根据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相关要求，该种植户锅
炉于2021年进行拆除，吊离原位存放于树林内；烘干炉已废弃，用来存放杂物。根据市场变化，该种
植户于2023年12月6日开始种植羊肚菌，所用菌种均为成品，不需要在场内进行高温消毒。羊肚菌
采摘后直接销售，无须烘干，不存在烧柴现象，经实地查看及走访周边群众，现场树木无毁坏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2个问题。经调查，1个部分属实，1个不属实，整体上部分属实。1.“洛阳市生态
环境局伊川分局所有工作人员的档案均未上划”问题部分属实。2021年12月，经县委编办、县委组
织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对伊川县生态环境局5名公务员及1名行政工勤人员进行档案
审核后，移交至洛阳市生态环境局审核并通过行政编制人员上划。2022年4月，按照伊川县委常委
会《会议纪要》（〔2022〕4号），对伊川县生态环境局138名事业编制人员按照进入单位工作的时间，确
定前90名为划转人员。将划转后剩余在编人员整体转入新成立的伊川县绿色发展中心。划转工作开
始后，出现了诸多问题：一是伊川县生态环境局拖欠工资和“五险一金”较多（共欠缴6540.6万元），不符
合划转规定。二是伊川县生态环境局于1999年12月由伊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分立出来，当时划分
的职工人事手续复杂，审核难度较大。三是针对垂改职工划转工作，伊川县生态环境局部分职工到省
市信访的问题较多，引发多起不稳定事件。鉴于此，伊川县生态环境局事业编制人员档案没有完成上
划。2.“拖欠18个月的工资和‘五险’至今未发放，认为回复内容不真实”问题不属实。洛阳市生态环
境局伊川分局（原伊川县生态环境局）财政供给人员36人工资正常发放，不存在拖欠，拖欠的是自收
自支和无编人员工资及“五险一金”。伊川县有多个单位存在类似情况，其中伊川分局拖欠自收自支
和无编人员17个月工资2450.6万元、“五险一金”4090万元，共计6540.6万元，回复内容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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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结目标

洛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严格按环评要求落实各项
措施，采纳群众合理建议。

1.立行立改到位。完善沉
淀池密闭性，做到养殖粪污及
时清理，日产日清，加强环境
消毒，减少污染隐患。2.监督
管理到位。形成长效管理机
制，加强督察，定期督导，防止
类似问题发生。

一是涧西区积极与北控
水务对接，严格做好水源地水
质监测工作。二是中国一拖集
团有限公司柴油罐区停用并悬
挂停用标识。三是中国一拖集
团有限公司制定油品库管理制
度，确保罐体完好、罐区“三
防”措施落实到位；作业过程
中防止油品滴漏；定期检查并
对窨井收集池进行清理，将清
理出的污水送至集团公司污
水处理站处理。四是中国一
拖集团有限公司制订油品仓
库搬迁规划，按照规划实施油
品库重新选址和搬迁。五是
加大对符家屯硫酸厂巡查力
度，确保污染地块修复前保持
原状。六是加大对易合仓的
检查力度，确保废水均排入管
网。七是严格落实张庄、王府
庄水源地应急预案措施，确保
水源地水质达标。

1. 加强对该公司负责人
的土地政策法规培训教育，使
其在合法范围内促进乡村振
兴项目建设运营。2. 加大巡
查力度，加强执法监管，确保
不出现违法占地、盗挖自然资
源现象。

一是朝阳镇政府建立长
效排查机制，严守耕地红线，
守护粮食安全。二是加大日
常巡查力度，严格监管倾倒
建筑垃圾行为，保证人居环
境质量。三是做好群众的沟
通解释工作，达到群众满意的
效果。

加大对该企业环境监管
力度，确保其合法生产经营，
依 法 依 规 查 处 环 境 违 法 行
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环
境权益。

一是移除废弃锅炉及烘干
炉，确保燃烧设备不能再次使
用。二是坚持举一反三，对洛宁
县域同类型问题开展全面排查，
发现散煤燃烧及非成型生物质
燃料等问题，坚决予以取缔。

2027 年年底前完成垂改
工作和个工作人员档案上划
工作；积极消化自收自支和无
编人员历年拖欠的工资和“五
险一金”，争取 2027 年年底前
补齐拖欠的自收自支和无编
人员工资和“五险一金”。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
月19日办结，具体情况如下：采纳群众建
议，后续设计将在西苑公园路段增加隔声
屏障；监测计划选择自动监测；同时采纳建
议在设计施工和营运各阶段加大噪声污染
防治力度和投入，并及时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
月19日办结，具体情况如下：汝阳县相关
部门责令4家养殖场将圈舍周边及养殖区
范围内堆存的养殖粪便全部清理，对沉淀
池密闭到位，减小恶臭气味，目前已整改完
成。同时，加强日常管理，对粪污日产日
清，做好场地冲洗工作，确保环境干净，在
夏秋两季要做好杀灭蚊蝇工作，减小对周
边环境造成的影响。内埠镇政府定期对其
督导巡查，防止类似问题反弹，减小对周边
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的影响。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阶段性办结，具体情况如下：1. 张
庄水源地水井已实现全天候、全方位的实
时监控和管理，做到人防与技防相结合，
加强水源地安全管理。2. 加大饮用水源
地周边巡查力度，做好饮用水源保护工
作。3. 按照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制订
的《一拖（洛阳）物资装备有限公司油品
仓库搬迁方案及实施计划》，积极推进油
品库搬迁工作。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
月20日办结，具体情况如下：洛龙区要求
洛阳春之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按政府主管
部门批准事项，规范其经营行为，并尽快化
解潜在矛盾。洛龙区测绘队对地块土地性
质进行图类比对，土地利用符合要求。全
面排查类似问题，并安排专人进一步加强
对该地块规范使用行为监督巡查。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
月18日办结，具体情况如下：孟津区朝阳
镇刘寨村瀍河垃圾场已经取缔，并经过多
次整改，现状场地已复耕并种植农作物，实
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下一
步，一是督促朝阳镇建立长效排查机制，以

“田长制”为总抓手，强化保护耕地数量、质
量、生态。二是加大对辖区企业、垃圾场排
查力度，严查环境违法和破坏生态违法行
为。三是加强群众接待解释工作，听民生、
解民忧，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
月18日办结，具体情况如下：要求洛阳市
老城区慧泽包装材料经营部不得擅自增加
生产设备及扩大生产规模，杜绝发生擅自
改、扩建环境违法行为；同时合理安排生产
作业时间，尽量避免夜间生产产生的噪声
对附近居民生活产生影响，切实维护人民
群众环境权益。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
月18日办结。具体情况如下：洛宁县已组
织工作人员，现场监督该种植户对废弃锅
炉及烘干炉进行移除，确保燃烧设备不能
再次使用，坚决杜绝散煤燃烧及非成型生
物质燃料等问题。

经调查处理，目前该问题未办结，制订
了整改方案，具体情况如下：市生态环境局
和伊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对伊
川分局人员的人事档案进行审查，待审查
结束后，将符合条件人员档案依法依规完
成上划。积极消化自收自支和无编人员历
年拖欠的工资和“五险一金”，争取2027年
年底前补齐拖欠的自收自支和无编人员工
资和“五险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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